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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促进专业学

会发展和满足人民群众的多样化需要，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制度，

教育质量。教育部决定从2010年起，在部分高等学校开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试

所推荐高校，经国务院学位办组织答辩和专家评审，成为被教育部批准64所综合改革试点

    开展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就是要以质量为核心，以培养社会特定职业领域高层次应用型人才

依托企业和行业组织，转变教育理念，创新培养模式，改革管理体制，增强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

究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提高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这是改革和完善我国学位与研

推动高等学校转变观念，提高对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有利于促进研究生教

会对人才类型多样化的需求。 

    我校综合改革试点工作涉及工程硕士（计算机技术）、工商管理硕士、公共管理硕士三

要求，试点单位要成立领导小组，加强顶层设计和组织协调，建立制度保证机制；要制定

出在办学思想、培养目标、培养方案、师资队伍、教育管理体制、课程设计、实习实践基地建

具体改革措施。通过试点工作大胆探索和创新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培养模式改革，探索符合我省科技、

点，在研究生专业学位教育培养模式创新和管理体制改革方面实现较大突破，探索具有推

而发挥引路、示范带动的作用，逐步构建和完善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相适应的研究生专业

    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负责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的管理和指导，在招生计划、

基地建设等方面支持试点单位推进改革，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

本地区实际情况，研究制定相关政策和措施，吸引本地区企业和行业组织积极参与和支持

点支持试点单位的改革工作。 

    


